邯郸市建设局
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确保建设工程消防行政执法公正、公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下简称《消防法》）、《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试行）><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试行）>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邯郸市建设局依据《消防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时，依据本办法进行裁量。
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裁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上级主管部门有权对下级主管部门建设工程消防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处罚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二章 自由裁量的要求
第四条  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裁量，应当符合程序法定、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和公正、公开等原则。
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对于违法主体、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应当基本一致，处罚裁量幅度应当基本相当。
第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对违法的主体、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进行认真调查，准确把握从轻、减轻、从重处罚的情节，合理地作出决定。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一）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轻行政处罚的。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减轻处罚：
（一）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并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
（二）在全国、全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期间发生的违法行为；
（三）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或者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况下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五）指使胁迫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伪造、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提供虚假证言、证材，掩盖事实真相的；
（七）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八）阻挠、拒不配合行政执法，妨碍行政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的；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实施从重处罚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相应裁量阶次的最高数额或者从重一个阶次处罚，但不能超过法定最高额度；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九条  一个违法主体有两种以上应当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当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其中数个处罚决定为罚款的，合并执行累加的罚款数额。

第三章　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
第十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对下列场所或者建设工程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责令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总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不足三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二）建筑总面积二千五百平方米以上、不足五千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三）建筑总面积一千平方米以上、不足五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四）建筑总面积五百平方米以上、不足二千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五）建筑总面积不足一万平方米的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六）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且建筑高度不足一百米；
（七）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液体、气体总储量不足一千立方米，固体总储量不足五千千克的工厂、仓库；
（八）加油站、加油加气站，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调压站。
本条中涉及的所有不同类别工程进度、完成量为基础部分的，或投入使用量达到10%不足50%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不足或达到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达到50%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超过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超过50%的，处以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对下列场所或者建设工程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责令停止施工或停止使用，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总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不足五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二）建筑总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不足一万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三）建筑总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四）建筑总面积二千平方米以上、不足五千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五）建筑总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不足三万平方米的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六）单体建筑面积四万平方米以上、不足十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五十米以上不足一百米的公共建筑；
（七）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超高层且建筑高度一百米以上；
（八）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液体、气体总储量一千立方米以上、不足三千立方米，固体总储量五千千克以上、不足十千千克的工厂、仓库，以及除加油加气站以外的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
本条中涉及的所有不同类别工程进度、完成量为基础部分的，或投入使用量达到10%不足50%的，处以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不足或达到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达到50%的，处以十三万元以上十六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超过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超过50%的，处以十六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对下列场所或者建设工程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责令停止施工或停止使用，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总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一万五千平方米以上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五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六）建筑总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的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七）单体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建筑高度一百米以上的公共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液体、气体总储量三千立方米以上，固体总储量十千千克以上的工厂、仓库。
本条中涉及的所有不同类别工程进度、完成量为基础部分的，或投入使用量达到10%不足50%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十三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不足或达到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达到50%的，处以二十三万元以上二十六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超过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超过50%的，处以二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违法行为，对下列场所或者建设工程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责令停止施工或停止使用，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总面积不足五百平方米的公共娱乐场所或者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以上但不具备娱乐功能的茶馆、咖啡厅等；
（二）建筑总面积不足五千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三）建筑面积不足二千平方米的地下工程；
（四）多层住宅，多层商住楼，多层办公楼；
（五）建筑总面积不足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寺庙、教堂；
（六）建筑总面积不足三万平方米的非劳动密集型生产车间、库房。
本条中涉及的所有不同类别工程进度、完成量为基础部分的，或投入使用量达到10%不足50%的，处以三万元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不足或达到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达到50%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超过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超过50%的，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违法行为，对下列场所或者建设工程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责令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面积不足二万平方米的体育馆、会堂；
（二）建筑总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不足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三）建筑面积二千平方米以上的地下工程；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二类以下高层住宅建筑，高层办公楼；
（五）建筑总面积不足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
（六）建筑总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的非劳动密集型生产车间、库房。
本条中涉及的所有不同类别工程进度、完成量为基础部分的，或投入使用量达到10%不足50%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到六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不足或达到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达到50%的，处以六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处罚；形象进度、完成量超过工程主体50%，或投入使用量超过50%的，处以八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违规行为，对建设单位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依据《消防法》第五十九条第一、二、三、四项“建设单位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建筑设计单位不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施工企业不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技术标准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责令改正或者停止施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按照以下标准并处罚款：
（一）建筑总面积不足五千平方米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筑总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不足二万平方米的，处三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三）建筑总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的，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章　行政处罚裁量的监督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裁量实行法律审核制度。
案件调查结束后，承办部门或人员应当对拟作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提出意见，并说明行政处罚裁量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将案件材料送交法制部门审核。未经法制审核，不得报送行政主管负责人审批。
第十八条  对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已立案但不予处罚以及重大、疑难案件，应当先进行集体讨论，才能做出处罚决定，并在集体讨论记录和行政处罚审批表中说明裁量理由。
第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机构或者负责内部执法监督的机构对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活动实施监督；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明显不当的，必须及时予以纠正。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建设工程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邯建办（2020）157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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